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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北京首

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航直升”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主办券商，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以下简称“《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3号--募集资金管理》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首航直升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

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年1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

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及公司名称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等议案，上述议案于2016年2月2日由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2016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制定〈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2016年10月14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修正稿）〉的议案》。公司本次共发行股票

1,600,190,92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00,381,840.00元，其中现金认购部分实际为2,971,640,000.00元。中兴财光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10月14日对公司股票发行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编号为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6）第209002号的验资报告，

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本次发行已于2016年12月2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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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

[2016]8833号）。

根据《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主

要用于设立、并购境内外通用航空产业相关的企业，扩建机队，实现重点城市

FBO项目收购和建设，完善通用航空全产业链，同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提升公司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24年6月28日，首航直升与主办券商、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签订《募集资

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向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新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存入

资金9.15亿元，该部分募集资金来源于北京银行绿港支行。公司为本次募集资金

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分别是北京银行绿港国际中心支行开设的人民币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01090360500120105506800、盛京银行营口市府支行开设的人民币募

集 资 金 监 管 账 户 0550300102000009881 、 北 京 银 行 学 院 路 支 行

20000018527700154470378。公司亦与主办券商华福证券及商业银行北京银行绿港

国际中心支行、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和盛京银行营口市府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

户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202,744,638.34元。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开户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24年12月

31日余额

截至2025年12月

31日余额

北京银行绿港

国际中心支行
01090360500120105506800 1,187,946.01 1,194,867.56

北京银行学院路

支行
20000018527700154470378 531,240,871.44 201,531,752.11

盛京银行营口

市府支行
0550300102000009881 18,025.64 18,018.67

合计 - 532,446,843.09 202,744,638.34

三、募集资金变更用途情况

在实际使用募集资金过程中，公司历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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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并于2017年10月27日召开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募集资金中的5,000万元，置换公司前期以自有

资金投资设立的宁波东海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

2、2019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并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6,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3、2020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并于2020年10月16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募集资金中的

190,847.97万元及后续收到利息（如有）全部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经营。

4、2024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并于2024年9月18日召开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将现有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4亿元用于“扩建机队”，4.4

亿元用于“设立、并购境内外通用航空产业相关的企业”，剩余金额1.04948184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5、2025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于2025年4月24日

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15,000.00万元用于“借给全资子公司购买飞机”，5,244.00

万元用于“公司购买飞机”，23,000.00万元用于“对外投资、并购企业”，

10,000.68万元及后续收到利息（如有）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96,398.90万元，

扣除与发行相关费用后，其中股权投资99,654.95万元、用于贷款还款5,576.43万

元、用于扩建机队45,655.25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流动资金43,750.27万元，

盛京银行自行扣划资金18.3亿元，法院裁决返还50%即91,500.00万元。2025年12

月23日公司为支付G650ER飞机转注册关税保证金支出6000万元，因接海关通知保

函无法正常收取，该款项支付失败，于2026年3月12日退回原募集资金账户。截至

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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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2、2025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一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2024年12月31日） 53,244.68

二 加：2025年度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18.70

其中：1、利息 418.85

2、手续费 0.15

三 减：2025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7,388.92

其中：1、股权投资 3,651.96

2、购买飞机 14,000.00

3、补充流动资金 9,736.96

四 募集资金余额 26,274.46

其中：1、为支付G650ER飞机转注册关税保证

金支出6000万元，因支付失败于次年3月12日

退回原募集资金账户

6,000.00

2、募集资金余额（截至2025年12月31

日）
20,274.46

五、募集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主办券商在核查中发现首航直升募集资金使用及信息披露工作中存在以下问

题：2018年至2020年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为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被

盛京银行自行划走183,000.00万元募集资金。

项目 金额

一 募集资金总额 297,164.00

二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7,009.36

三 减：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96,398.90

其中：1、与发行相关费用 1,762.00

2、股权投资 99,654.95

3、贷款还款 5,576.43

4、扩建机队 45,655.25

5、补充流动资金 43,750.27

四 减：盛京银行自行扣划资金18.3亿元，法院裁决返还50% 91,500.00

五
减：为支付G650ER飞机转注册关税保证金支出6000万元

，因支付失败于次年3月12日退回原募集资金账户
6,000.00

六 募集资金余额（截至2025年12月31日） 20,2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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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首航直升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2)

琼96民初49号。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1、原告北京首航直升机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府支行签署的《银行承兑质押合

同》以及《盛京银行借款质押合同》等案涉质押合同无效；2、被告盛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府支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首航

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返还915,000,000元并向原告支付20%利息（利息以

915,00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驳回原告北京首航直升

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03,998.50元，由原告北京首航

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166,564.37元，由被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

府支行负担4,737,434.13元。

2024年4月，首航直升收到海南省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书（2023）琼民

终134号，维持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的〔2022〕琼96民初49号民事判决

原判。

六、主办券商的核查工作

主办券商对首航直升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取得了

募集资金账户的交易流水，同时取得了单笔支出金额超过100万以上支出的相关支

付凭证和合同。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02,744,638.34元。

七、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2018年至2020年发生的首航直升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的关联方资金占用以及部分募集资金未存放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形构成了信

息披露违规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亦未在发生关联方资金占用等违规事项

时及时告知主办券商。首航直升与盛京银行签署的《借款质押合同》在事前及事

后均未告知主办券商，未对该事项履行三会审批程序并对外披露公告，盛京银行

对《借款质押合同》中所述作为质押物未进行质押登记，未对外公示。

除上述情况外，未发现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在新增的募集资金使用违规

情形。华福证券持续督导项目组将继续要求公司加强与持续督导主办券商日常信

息沟通的及时性，严格履行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决策程序，加强信息披露管理，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提高规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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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并进一步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管理，保证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切实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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